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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目的： 

為協助對各種即食食品的微生物含量進行監測，以及就有關評估結果作出針

對性的適當控制措施，特制定本指引。 

 

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供人食用的即食食品。 

 

定義： 
即食食品：指由生產商、製造商或零售商提供的擬供人直接食用的食品，其

可在出售地點即時食用。這些食品可以是未經烹煮或已經烹熟

的、燙熱或冰凍的，且無須再經加熱處理（包括翻熱）便可食

用。 

需氧菌落計數：又稱總活菌數或標準平板計數，指在溫度適中的有氧環境下

生長的細菌總數。需氧菌落計數是一種較常應用於反映食

品微生物質量的檢測，不能直接有助於即食食品的安全評

估。 

衛生指示微生物：反映食品衛生情況的一種指標菌。 

致病性微生物：指可能會引致食物中毒的微生物，包括可在食品內釋出毒素

的微生物，或使腸道受感染而令人發病的微生物。 

 

內容： 

1. 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判斷的組成部分 

 即食食品微生物按照下列三個部分進行微生物含量評估： 

 需氧菌落計數 

 衛生指示微生物 

 致病性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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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生物質量的判斷分級 

  微生物質量的判斷可分為下列三級： 

 滿意：檢測結果顯示食品微生物含量狀況良好。 

 尚可：檢測結果屬於可接受含量的上限，這顯示其可能存有食品

安全風險的潛在性。 

 不滿意：就需氧菌落計數方面，檢測結果顯示可考慮調查數值偏

高的原因。衛生指示微生物方面，檢測結果顯示須採取

改善措施。致病性微生物方面，檢測結果的含量顯示有

關產品可能損害食用者健康，須立即採取改善措施。 

  因應即食食品的需氧菌落計數、衛生指示微生物、致病性微生物的檢測

結果，就滿意、尚可及不滿意三個級別建議當局分別採取相應的行動措施。 
 

3. 微生物檢測結果的詮釋 

  有關本指引的各項微生物檢測參數並非在所有食品類別或日常風險監測

中都必須考慮的，即食食品微生物的檢測參數必須根據食品樣本種類及加工

過程作出適當的選擇，而樣本檢測結果的闡釋亦須根據食品成分及生產流程

作綜合評估。 

  即食食品的需氧菌落計數水平最初取決於食品的製作過程中的加工方法

與持續時間，期後有關水平取決於食品的處理與貯存。因此，需氧菌落計數

含量會因應不同的食品類別及生產流程而存有差異，故為更合理地詮釋需氧

菌落計數檢測結果，將食品按食品的種類及生產過程分為下列五個級別： 

 第一級別：罐頭食品和經超高溫處理的，且在室溫下可保質的罐

裝、瓶裝、盒裝和袋裝食品。 

 第二級別：所有食品材料在最終加工製作時已烹熟的即食食品

（第一及第三級別所指之食品除外）。 

 第三級別：可在一段有限時間內在室溫陳列以供出售的經烹熟的

肉類製品，例如燒味和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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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級別：只有部分食品材料在加工製作時已烹熟、已經烹煮及

在出售或進食前經最少處理（貯存、切片、配製或混

合）或不須烹煮的即食食品。 

 第五級別：需氧菌落計數並不適用之即食食品。例如新鮮的生果、

蔬菜（包括沙律）、醃製或乾製食品、發酵食品等即食

食品，其需氧菌落計數值高是由於正常菌落所致。 
 

 表 1. 需氧菌落計數 

需氧菌落計數 
檢測結果（每克/毫升食品樣本的菌落形成單位） 

滿意 a 尚可 b 不滿意 c 

第一級別 <10 不適用 註 d 

第二級別 <103 103-<105 ≥105 

第三級別 <105 105-<106 ≥106 

第四級別 <105 105-<107 ≥107 

第五級別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按檢測結果就滿意、尚可及不滿意三個級別，建議當局採取相應的行動措施（並非盡

錄）： 
a. 滿意：無須採取行動。 

b. 尚可：決定採取行動前，應先綜合考慮食品的性質（如來源和保質期所處階段等因

素）。當同一來源的食品產品有多個樣本的微生物品質均屬尚可時應作進一步調查。 

c. 不滿意：應考慮調查檢出水平較高的原因。 

d. 每克/毫升食品樣本如驗出需氧菌落計數≥10菌落形成單位，或含有能産生孢子的厭

氧菌（但須經特別檢測才能確定是否含有能產生孢子的厭氧菌，以及其含量），即屬

“不滿意”。食品如在原裝容器內加以烹熟，一般亦不會含有能產生孢子的需氧菌，

不過罐裝魚類製品可能含有微量能產生孢子的需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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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 衛生指示微生物 

 

   註： 

  按檢測結果就滿意、尚可及不滿意三個級別，建議當局採取相應的行動措施（並非盡

錄）：  

a. 滿意：無須採取行動。 

b. 尚可：應建議食品生產經營者檢查其衛生程序（包括烹煮及清潔等），為核查相關情

況，可考慮重新抽取食品樣本用以調查。應根據檢出水平而決定採取相應的行動。 

c. 不滿意：應建議食品生產經營者檢查其衛生程序（包括烹煮及清潔等）。為核查相關

情況，應抽取食品樣本用以調查。 

d. 適用於經加熱處理的食品、魚類和芝士。此準則不適用於新鮮水果和蔬菜或含有新

鮮水果和蔬菜為配料的食品，因為腸桿菌科細菌是這類食品常見的菌群，其含量可

以很高。 

e. 不適用於以生乳製成的芝士。 

  

衛生指示微生物 
檢測結果（每克/毫升食品樣本的菌落形成單位） 

滿意 a 尚可 b 不滿意 c 

腸桿菌科細菌d <102 102-≤104 > 104 

埃希氏大腸桿菌e <20 20-≤102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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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致病性微生物 

*當局在具備測試這個項目的能力後，採用作為準則。 

 
 
 
 
 

致病性微生物 

檢測結果（每克/毫升食品樣本的菌落形成單位） 

滿意 a 尚可 b 不滿意（可能危害健康

及/或不宜供人食用）c 

彎曲菌屬（耐熱） 在25克/毫升樣本

中沒有檢出 不適用 在25克/毫升樣本中檢出 

O157型大腸桿菌（*以及其

他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 
在25克/毫升樣本

中沒有檢出 不適用 在25克/毫升樣本中檢出 

沙門氏菌屬 在25克/毫升樣本

中沒有檢出 不適用 在25克/毫升樣本中檢出 

霍亂弧菌（O1群和O139群） 在25克/毫升樣本

中沒有檢出 不適用 在25克/毫升樣本中檢出 

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菌d    

 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不易生長的即食食品 <10 10-≤102 >102 

 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易於生長的即食食品 
在25克/毫升樣本

中沒有檢出 不適用 在25克/毫升樣本中檢出 

 嬰兒即食食品 在25克/毫升樣本

中沒有檢出 不適用 在25克/毫升樣本中檢出 

金黃色葡萄球菌及其他凝固

酶陽性葡萄球菌 <20 20-≤104 >104 

產氣莢膜梭狀芽孢桿菌 <10 10-≤104 >104 

蠟樣芽孢桿菌及其他致病性

芽孢桿菌 <103 103-≤10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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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按檢測結果就滿意、尚可及不滿意三個級別，建議當局採取相應的行動措施（並非盡

錄）： 

a.     滿意：無須採取行動。 

b.   尚可：檢出致病性微生物含量越高顯示食用風險越高。應建議食品生產經營者查明其

原因，並採取改善情況的適當措施。為核查相關情況可考慮重新抽取食品樣本用以

調查。  

c.   不滿意：應立即開展調查以查明微生物含量過高之原因；應指示食品生產經營者停止

銷售有關食品，立即查明其原因，並採取改善情況的適當措施。為核查相關情況，

應重新抽取食品樣本用以調查。此外，應考慮採取追查來源等其他執法行動。 

d.   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是否易於在有關食品及環境中生長會根據科學證據判定，可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 《應用食品衛生的一般原則控制食品中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的準則 （CAC/GL61-2007） 》。一般情況下，冷藏的即食食品易於單核細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生長，而冷凍的即食食品不易於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生長。如沒有

資料證明某種即食食品在預計保質期間不利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生長，則應採

取保守的做法，即視為可能有利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生長。 

 
4.  指定食品的微生物含量準則（下列食品中未列明的微生物指標應符合前

文之規定） 
 未能符合以下指定食品的微生物含量準則的食品樣本，均視為“不滿

意”。相應的行動措施可參考前文的相關建議。 
 

1）    食用冰的微生物含量準則 

 製冰廠的冰塊及零售點的包裝食用冰 

 表 4. 製冰廠的冰塊及零售點的包裝食用冰的微生物含量準則 

指標 限值 

需氧菌落計數 每毫升樣本少於500個菌落形成單位 

埃希氏大腸桿菌 在 100 毫升樣本中沒有檢出 

大腸菌群 在 100 毫升樣本中沒有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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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點的散裝食用冰 

 表 5. 零售點的散裝食用冰的微生物含量準則 

指標 限值 

需氧菌落計數 每毫升樣本少於1,000個菌落形成單位 

埃希氏大腸桿菌 在 100 毫升樣本中沒有檢出 

大腸菌群 每 100 毫升樣本少於 100 個菌落形成單位 
 

2）    非瓶裝飲料 a 的微生物含量準則 

 表 6. 非瓶裝飲料的微生物含量準則 

指標 限值 

埃希氏大腸桿菌 每克/毫升樣本少於100個菌落形成單位 

沙門氏菌屬 在 25 克/毫升樣本中沒有檢出 
金黃色葡萄球菌及其他

凝固酶陽性葡萄球菌 每克/毫升樣本少於100個菌落形成單位 

產氣莢膜梭狀芽孢桿菌 每克/毫升樣本少於100個菌落形成單位 
 
   註： 

a. 一般來說，非瓶裝飲料是指那些調製供即時飲用，而非盛載於經生產線密封包裝的

瓶、罐或其他容器的飲品，例如鮮果汁、以濃縮果汁或糖漿配製的稀釋的飲品、豆

漿等。 
 

3）含動物性水產品的即食食品的微生物含量準則 

 表 7. 含動物性水產品的即食食品的微生物含量準則 

指標 限值 

副溶血性弧菌 每克/毫升樣本少於1000 MPN 
 

 
 
 

更新於 2025 年 6 月 


